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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新闻网>>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

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

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“自决权”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

（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）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

二野前委，并告各中央局、分局及各前委： 

  申哿〔1〕电悉。大体上同意你们所拟“关于少数民工作的指示草案”，惟壹项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，应根据人

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。又关于各少数民族的“自决权”问题，今天不应再去强调，过去在内战时期，我党为

了争取少数民族，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（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，这在当时是完

全正确的。但今天的情况，已有了根本的变化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，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，为了完

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，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，在国内民族问题上，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

号，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，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。在今天应强调，中华各民族的友

爱合作和互助团结，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。 

  中 央 

  酉微〔2〕 

 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

    注释 

  〔1〕申哿，即九月二十日， 

  〔2〕酉微，即十月五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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